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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

国有金融企业不得违规向地方政
府融资

　　本报北京3月31日电  （记者李丽辉）财政部近日发

布通知，要求国有金融企业严格落实预算法和《国务院

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，除购买地方政

府债券外，不得直接或通过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间接

渠道，为地方政府及其部门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，不得

违规新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贷款。

　　通知指出，金融企业是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

要力量。当前，金融企业运营总体平稳良好，但在服务

地方发展、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建设中仍

然存在过于依靠政府信用背书，捆绑地方政府、捆绑国

有企业、堆积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，加剧了财政金融风

险隐患。

　　通知要求，在资本金审查上，国有金融企业向参与

地方建设的国有企业或PPP项目提供融资，应按照“穿

透原则”加强资本金审查，确保融资主体的资本金来源

合法合规，融资项目满足规定的资本金比例要求。对

以“名股实债”、股东借款、借贷资金等债务性资金和

以公益性资产、储备土地等方式违规出资或出资不实的

情况，国有金融企业不得向其提供融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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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存在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、变相举债等问

题的存量项目，开发性、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国有金融企

业应积极主动配合有关方面，依法依规开展整改，在有

效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，稳妥有序化解存量债务

风险。在配合整改的同时，国有金融企业不得盲目抽

贷、压贷和停贷，防范存量债务资金链断裂风险。

　　财政部金融司有关负责人表示，规范金融企业对地

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，主要目的是与地方政府

债务管理等政策形成合力，对国有金融企业参与地方建

设融资过程中确实存在的乱象和不规范行为加强监管，

及时纾解和纠偏，有效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

同时注意把控政策力度，既要避免对国有金融企业正常

运营造成过大冲击，又要防范存量债务资金链断裂，形

成“处置风险的风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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